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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宅基地财产权益的实现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城乡人口流动加快了农民群体

分化，特别是大量农民进城导致宅基地功能分化，即宅基地财产功能显化。宅基地“三权分置”改

革旨在落实集体所有权和保障农户资格权的前提下，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激活宅基地财

产价值。但在实践中，宅基地所有权不能买卖、资格权不得转让、使用权流转受限让宅基地财产权

益实现陷入“到底能不能流转”的两难困境。因此，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从落

实所有权、保障资格权和放活使用权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多元化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合作共建经

济发达村宅基地、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有偿退出、整村搬迁宅基地“置换”与补偿等差异化策略，能

够有效激活宅基地财产价值，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土地财产权益，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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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１］作

为农民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宅基地是深化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据自然资源部估

算，全国共有宅基地约１．８４亿亩，占集体建设

用地面积的５７．５％，占全国建设用地面积的近

１／３［２］。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于２０１５年启

动，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村宅基地“三

权分置”（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改革方案。

２０１９年９月，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积极稳

妥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

作的通知》指出：“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闲置宅基

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对于增加农民收

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

要意义。”［３］但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既要

守住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底线，又要保

障农民基本住房权利，大大限制了农民宅基地

财产权益的实现。

当前，学界围绕宅基地财产权益实现的研

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宅基地应通过流

转实现其财产价值。刘广明等［４］认为，实现宅

基地使用权有限流转，在于进行流转收益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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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配，并配套严格用途管制，赋予农民更多财

产权益。郑风田［５］认为，高效盘活利用宅基地

既能加快城市化进程，又能增加宅基地财产收

益，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二是认为宅基地属

于福利政策，不宜进行流转。孟勤国［６］认为，宅

基地放开流转会导致农民失去最低的生存保

障，真正的受益者仍是强势群体。丁晶［７］认为，

我国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监管与评估制度不健

全，仍需进一步完善，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是

维护农民利益的最佳选择。综上所述，在农村

宅基地财产价值显化的客观事实背景下，实现宅

基地财产价值、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对于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

融合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农村宅基地财产价值的显化

　　农村宅基地制度本质上是一项农民基本住

房保障制度，《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二条规定：

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行使占

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修建房

屋及附属设施等［８］。但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加

剧，特别是大量农民进城引发农民分化，农民分

化又导致宅基地由单一居住保障功能分化为保

障与财产双重功能，即宅基地财产价值显化。

１．农民分化：城乡人口流动加剧

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剧在客观上推动了城镇

化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农民群体的分

化现象。农民分化是指农民由一致性向异质性

转变的过程，农民之间出现了不同方面的分化，

即职业、权利、经济和社会关系等［９］。当前我国

农民主要分化为务农农民、非农农民和兼业农

民［１０］。务农农民是指依靠农田劳动生活的农

民，全家留村农户依靠耕地劳作来获得家庭收

入［１１］；非农农民主要指农民工和进城落户农

民，一般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从事非农业工

作；兼业农民是指一些农民具有工人和农民的

双重身份，且大多为临时雇员，在农村耕地较

少，收入微薄，更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待遇。农

民不同程度的分化影响着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由于农村长期致力于农业的发展，缺少第

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且部分地区耕地有限，

存在人多地少的尴尬局面，农户家庭身陷“靠

天吃饭”的窘境，多数农民仅依靠微薄的土地

收入难以维持体面生活，所以青壮年等具备劳

动能力的农民选择通过进城务工、经商来增加

家庭收入。久而久之，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

量不断增加，城乡人口流动加剧。通过对比

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１０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以

发现，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乡村居住人口约为５．１

亿人，比２０１０年减少约１．６４亿人；全国流动人

口约为３．７６亿人，比２０１０年增加约１．５４亿

人，增幅达到６９．７３％［１２］。城乡人口流动日益

加剧，流动人口规模也在逐步扩大。以河南省

郸城县双楼乡徐花楼村为例，该村人口历史峰

值为３００多人，约９０户人家，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开始，多数村民去城市寻找务工机会，有的甚

至举家搬迁。据村民回忆，到２０１７年底，徐花

楼村仅剩下３户在村里留守［１３］。

２．宅基地功能分化：从居住到财产

农民分化引发了宅基地功能分化，进城务

工农民的闲置宅基地、经济发达村宅基地经济

价值激增，财产价值显化。

宅基地财产价值显化是在新时代市场驱动

下，宅基地居住功能和财产功能动态博弈的再

平衡结果［１４］。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农村社会结

构和农民生活需求的变化，在乡村振兴政策的

扶持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盘活开发利用闲

置宅基地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如民宿、农耕

体验游、农家乐、农业景观游等。这些现象充分

体现了农村宅基地功能由单一化到多元化的转

变。宅基地的功能分化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财产功能作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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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住保障功能也逐步得到显现。宅基地财产

价值显化，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的背景下，农户通过一系列产权交易行为实现

宅基地财产价值的过程，是农户宅基地从“沉

睡”资产向“流动”资产的转化过程。随着市场

经济的繁荣发展，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社会结构

逐渐被打破，农村以乡村振兴为政策引领，加快

农业转型升级，农村集体土地价值激增，许多农

户逐渐意识到宅基地的财产功能，并希望将闲

置宅基地作为私人财产在市场上进行流转，获

得现金后用于购置城市房产。尤其是近年来城

郊和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宅基地价值不断提升，

其需求量急剧增加。宅基地使用权人也紧跟时

代潮流，急于实现宅基地的财产功能，这也促进

了农村宅基地的物权价值的显现。此外，原本

的使用权因“三权分置”改革而被划分为使用

权和资格权，这使得宅基地的财产价值更加突

显，全国各试点地区针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宅

基地抵押贷款等方面也展开了探索实践。例

如，山东省兰陵县大仲村镇围绕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激活宅基地财产收益功能，积极探索宅基

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权能释放，通过自营、流

转、出租、入股、合作等多种途径，激活１２１宗农

村闲置土地和房屋的财产收益功能，实现农民

年增收８４０余万元［１５］。

　　二、农村宅基地财产权益实现的

困境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重点是放活宅

基地和农房使用权，激活宅基地财产价值，赋予

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但在“三权分置”

改革实践中，农村宅基地财产权益实现面临着

如下困境。

１．宅基地所有权不能买卖

土地所有权是其他权能的前提和基础。农

村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按照法律规定无

偿分配给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户为单位

占有使用，不得买卖［１６］。所有权是物主拥有归

属于自己、排斥他人的所有财产权利，是内涵丰

富、效力全面和衍生力强的基本权利，在各项产

权权能中起着决定性作用［１７］。在农村宅基地

集体所有制下，农村宅基地归属于村集体所有，

农民并非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村集体的权利是

有限的，仅有部分占有权和处置权，没有使用权

和收益权。农村宅基地虽然分配给所在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成员使用，但是所有权并没有分发

出去，仍归集体所有。村民只拥有宅基地的使

用权和收益权，而无所有权，因此村民无法将宅

基地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作为农村建设用地的

宅基地，无法直接进入土地市场，只能通过国家

征收转变为城市国有土地后，其才能进入土地

市场。

２．资格权不能转让

资格权的概念源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权，不但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而且是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请求分配、使用宅基地的前提条件。资

格权是基于“两权分离”的创新和发展，在宅基

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基础上衍生的一种新权利，

使用权从绝对的村集体成员资格束缚中被释放

出来［１８］。所以，宅基地资格权强调农民作为村

集体一分子所拥有的权利，严格来讲，它属于一

种身份、一种资格。只有满足相关条件的农民

才能获得宅基地的资格权，且不能将此权利转

让。农民宅基地的资格权与其农村集体成员的

身份具有直接的联系，若退出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则相应地失去宅基地资格权，其申请宅基地

的权利也会一同丧失。宅基地的资格权与农民

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与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紧

密相连。当前法律禁止宅基地资格权的买卖和

各种形式的变相转让。资格权不能转让是农民

实现财产权益中的难题，不利于农民获得财产

性收入。当前农民的宅基地流转意愿日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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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但由于法律的严格限制，宅基地无法进入市

场流转，农民资产陷入僵化与沉睡。

３．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范围的限制

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包括占有

权、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一直以来，只有农

村集体成员才有资格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其

他人不得参与宅基地的转让、抵押和担保。农

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占有权和部分收益权，却

没有处分权。在初期，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形式

只有买卖和租赁两种，但由于交易形式的多元

化发展和融资需求的增长，相关法律也开始对

农村土地流转的形式进行了规定，即融资担保。

无论是《担保法》《物权法》，还是《民法典》，都

是以宅基地不得作为抵押对象为基础，阻碍了

农户利用宅基地进行融资的途径。自从１９９８

年《土地管理法》“城镇非农户口经法定程序可

获得宅基地使用权”这一规定被取消后，农村

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除

在改革开放之初一些非农户口可以回乡建房、

获得宅基地使用权外，国家对农村土地流转的

管制也越来越严格，农村宅基地的财产权趋向

封闭。当出租、买卖农房后无法再次申请宅基

地的规定颁布后，农房与宅基地流入市场也变

得愈发困难。

　　三、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

逻辑及其冲突

　　从理论层面来看，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的基本要求是落实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户资格

权、适度放活使用权，其潜在的逻辑是：在制度

逻辑上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社会逻辑

上保障农民基本住房权利，在市场逻辑上激活

宅基地经济价值。但在实践中，这三重逻辑之

间存在冲突，即坚持集体所有制、保障农民基本

住房权与激活宅基地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冲突。

正是这三个逻辑冲突，导致实践中所有权不能

买卖、资格权不得转让、使用权流转受限，宅基

地财产权益实现陷入“宅基地到底能不能流

转”的两难困境。

１．制度逻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对涉及

土地、耕地等农民基本权益特别是改变千百年

来生产生活方式的事情，一定要慎之又慎，牢牢

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

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１９］社会主义的本质

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

公有制，“三权分置”的制度逻辑就是坚持土地

集体所有制，这是我国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

内容［２０］。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制度源泉是农

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宅基地资格权和使用权又

是以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为基础的。所以，宅基

地“三权分置”的制度逻辑在于不改变宅基地

集体所有的属性，并进一步落实集体经济组织

对宅基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加强

集体经济组织在宅基地配给、流转、退出等方面

的监督管理职责，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

村土地流转、征收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

和个人的权益［２１］。宅基地集体所有是社会主

义公有制的基本要求，在确保宅基地能够发挥

稳定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必须坚持

“三权分置”，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改

变、不动摇。

２．社会逻辑：保障农民基本住房权利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社会逻辑是保障农

民基本住房权利，其中的宅基地资格权就是为

了保障农民基本住房权利。长期以来，我国农

村宅基地被认为是农民的一种专属福利保障制

度，在符合政策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村民可以

无偿获得、无限利用。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

区宅基地仍然发挥着保障农民基本住房权利的

作用。无论农村宅基地如何流转，首先要保障

·２６·



张少停，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财产权益实现的困境及策略研究

农民的基本住房权利，农民应以在城镇有稳定

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自愿放弃宅基地资格权

后可申请相应补偿，或者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

流转宅基地，并且对宅基地的退出作出明确的

规定，不能将宅基地资格权与农民进城落户挂

钩。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以“三权分置”为政

策导向，应始终关注低收入、易失地等特殊群

体。应通过加强政府管理，进一步优化政府审

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当老弱病残幼等弱势

群体申请宅基地时，可酌情优先审批。当青壮

年等群体申请宅基地时，应严格执行相关程序、

认真审查。当老年农民、城郊农民等易失地群

体退出宅基地时，应该积极支持和保障易失地

农民对住房进行修缮，从而让户有所居、老有所

养、弱有所依的居住基本权利保障得到充分

实现。

３．市场逻辑：激活宅基地经济价值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是在农房财产权

单向赋权无法达到改革目标的情况下对宅基地

使用权制度的创新，其市场逻辑就是为了激活

宅基地经济价值。近年来，人们日益重视对自

身财产权利的拥有与行使。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的目的是显化农村土地价值，实现农民的土地

财产权益。目前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主要有租

赁、赠与、继承和抵押等方式，流转范围逐渐放

宽，已不仅仅局限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但在流

转期限和使用方式方面仍有限制，如明令禁止

城镇居民利用宅基地谋取私利进行房地产开

发、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等。

４．逻辑冲突：宅基地到底能不能流转

宅基地“三权分置”在多种逻辑共同作用

下容易产生逻辑冲突，从而引发一个关键问题：

宅基地到底能不能流转。宅基地流转问题一直

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当前，宅基地“三权分置”

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坚持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它不仅可保证农民的基本

住宅权利，而且可激活宅基地经济价值，在改革

试点地区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从宅

基地“三权分置”的制度、社会、市场逻辑角度

来看，宅基地流转依然存在一定限制。首先，我

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农村村

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

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农民出

卖或者出租住房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

让，农村宅基地的流转仍有制约因素。同时

《民法典》规定使用权人在行使宅基地使用权

时必须遵守宅基地使用权的用途，不得进行抵

押或者用于经营性建设。故在保障农民“居者

有其屋”的同时，宅基地的经济价值在一定程

度上被法律所限制。其次，从目前“三权分置”

政策下宅基地改革试点实际情况来看，部分改

革试点地区将宅基地流转的主体范围扩展到跨

集体组织，同时部分试点地区也准许宅基地及

其地上房屋用于抵押，因此在坚持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制的同时，宅基地的流转和财产价值的

实现也需要逐步完善。

　　四、宅基地财产权益实现的差异化

策略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方案为宅基地制

度改革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特别是农户资

格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据宅基地类型采

取差异化的治理策略，激活农村宅基地财产价

值，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土地财产权益，增加农

民财产性收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１．落实集体所有权：整村搬迁宅基地置换

与补偿

落实集体所有权重在提高宅基地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对于偏远地区，如山区、丘陵等地

形条件较差的宅基地，应结合具体实际进行宅

基地置换与补偿。

其一，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尚未建立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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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房保障体系，可采取整村搬迁宅基地置换

与补偿的形式，结合当地房产情况，整村置换成

安置小区。而对宅基地的附属生产及其经济价

值，应在经第三方评估后给予相应的补偿。针

对在宅基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户，应根据宅

基地所具备的保障就业价值，给予适当的补偿。

其二，可以在部分地区开展小范围试点，在

试点基础上建立宅基地置换制度，可以选择将

宅基地置换给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其

他愿意置换宅基地的农户，以盘活农村土地市

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对已获得政府补偿

的农村闲置宅基地可通过合理规划和适度开发

在城乡之间调剂使用。

２．保障农户资格权：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

有偿退出

宅基地之“资格权”的提出是宅基地产权改

革的重大创新，保障农户资格权为进城落户农民

退出宅基地使用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宅基地作为

进城落户农民的重要土地资产，可以选择有偿的

方式退出，以实现农民宅基地经济价值。

其一，优化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退出补偿

机制。政府及村集体应设立多元化的补偿方

式，切实保障农民退出权益，制定多种补偿方案

并由进城农民结合自身实际自主选择。针对仅

在城市落户还未购房的农民，可以在指定区域

内选择安置房补偿，针对进城且已落户购房的

农民可以选择货币补偿，针对无房且家庭收入

来源不稳定的进城落户农民可以选择货币补偿

和安置房补偿。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可以在实

施方针不动摇的前提下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进

行微调。

其二，完善进城落户农民有偿退出宅基地

的配套保障政策。应出台教育、医疗、养老等配

套政策，让进城落户农民向往城市的生活，愿意

在城市扎根，自愿退出宅基地，合力推进农业转

移人口的市民化与闲置宅基地的盘活利用。

３．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盘活利用闲置宅基

地和合作共建经济发达村宅基地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关键在于放活宅

基地使用权。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的经济价值，

真正赋予农民宅基地财产权益，可采用以下两

种方式。

其一，多元化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２０１７

年１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指出，“农村闲置农房放在那里任其破败是一

个大问题，利用起来却是一笔大资源”［２２］。一

是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农民是

盘活农村宅基地的最大利益主体，针对闲置宅

基地选择哪种产业、如何盘活经营等一系列发

展性问题，都应以农民为主体进行集体商讨。

二是因地制宜，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一方面，

在经济基础较好且有一定的文化底蕴的地区，

可以将闲置宅基地转为集体经营性用地，开展

民宿、旅游等产业，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可通过

自营、入股、长租等方式加入其中。另一方面，

对于偏远地区，如山区、丘陵等，可将闲置宅基

地转化为生态用地或其他用途农业用地。

其二，合作共建经济发达村宅基地。一是

优化宅基地布局，合作共建宅基地财产价值。

经济发达村经济基础较好，应与有实力的外来

企业合作，把新业态的植入、产业的融合和资产

的盘活有序地结合起来，共同打造具有差异化、

本土化、品牌化的特色经济体，在培养一批领军

企业的同时，促进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健全产

业链，让农民获得更多的产业增值收益。二是

积极探索多样化收益共享方式，以“合作经营、

按比分配”“资本入股、利润分红”等方式，让宅

基地增值收益、生态补偿收益和产业经营收益

真正惠及农民［２３］。

　　五、结语

　　农村宅基地财产价值显化是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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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结果，赋予农民宅基地更加充分的财产

权益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

的应有之义。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实践中，

赋予农民宅基地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仍然面临

着所有权不能买卖、资格权不得转让、使用权流

转受限的现实困境。农民宅基地财产权益实现

困境源于宅基地制度本身复杂的多重逻辑：宅

基地制度改革既要坚守集体所有制的改革底

线，又要尊重宅基地财产价值显化的市场规律，

同时还要保障农民“户有所居”的基本权利。

这三重逻辑造成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实践

中“宅基地到底能不能流转”的困境，并成为农

民宅基地财产权益实现的主要障碍。基于宅基

地“三权分置”改革框架，应从落实宅基地集体

所有权、保障农户资格权、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入

手，采取差异化治理策略以实现农民宅基地财

产权益，如多元化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合作共

建经济发达村宅基地、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有

偿退出、整村搬迁宅基地置换与补偿等。

事实上，农村宅基地财产权益实现还涉及

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宅基地的保障性。

农村宅基地本质上是一项农民基本住房权利保

障制度，随着宅基地财产价值显化，宅基地保障

性和财产性之间的矛盾凸显。因此，如何看待

和处理宅基地保障性和财产性之间的矛盾还有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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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刘守英，熊雪锋．经济结构变革、村庄转型与宅

基地制度变迁：四川省泸县宅基地制度改革案

例研究［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８（６）：２－２０．

［责任编辑：侯圣伟　王天笑］

引用格式：张少停，张诗琪．乡村振兴背
景下宅基地财产权益实现的困境及策略

研究［Ｊ］．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２４，２５（２）：５９－６６．

（上接第３７页）
［３５］毛文琳，卫龙宝．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对居民健

康的影响研究［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３）：

１１－２０，１５６．

［３６］佘欣艺，许光建，许坤．健康国家、预期寿命与

储蓄率［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２２，３８（１４）：１４８－

１５２．

［３７］赵忠，侯振刚．我国城镇居民的健康需求与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模型：来自截面数据的证据［Ｊ］．经

济研究，２００５（１０）：７９－９０．

［３８］ ＫＡＰＬＡＮＲＭ，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Ｐ．Ａ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ｍｏｄｅｌ：Ｕｐｄａｔ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８，２３（２）：

２０３．

［３９］汪晓东，张炜，赵梦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打下坚实健康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

中国重要论述综述［Ｊ］．台声，２０２１（１６）：２４－

３７．

［责任编辑：侯圣伟］

引用格式：俞嘉祺，韦宏耀．中老年家庭
健康风险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Ｊ］．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４，２５（２）：２７－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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